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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、沿 革

第一節、本署成立經過
本署前身為「福建高等法院厦門分院檢察處」，原設於福建省厦門市，民國 38 年 9 月間福建省

各縣市先後陷共，僅餘所屬金門縣、連江縣（即馬祖列島），經政府慘淡經營建設，日益堅強。中央

政府有鑑於法治之建設，乃政治有力之號召，毅然決然於民國 40 年 10 月由司法行政部頒行「福建高

等法院厦門分院臨時庭開庭辦法」，並於同年 11 月 6 日在台北市設立辦公處，受理金門縣司法處覆

判案件，所屬檢察官配置法院獨立行使其職務。惟自民國69年7月1日院檢分隸，法院組織法修正後，

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由司法行政部改隸司法院，至於檢察官原配置制度，經分隸後，各級法院檢察

處均成為獨立機關，由人員配置改為機關配置，獨立行使檢察職權。福建高等法院厦門分院檢察處直

隷司法行政部改名後之法務部，為直屬一級機構。民國 79 年 7 月 1 日奉行政院核定機關改制，更名

為「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」，轄區包括福建省金門縣、連江縣（馬祖列島），所轄第一審檢

察機關為「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」、「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」。本署於設立之初，辦公處所

原設於台北市中華路（現址已無可考），後遷往司法院中庭一樓，並配合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之巡

迴法庭，於受理上訴案件時始蒞金馬執行職務。直至82年 2月 15日起遵照立法院司法委員會之決議，

遷回金門辦公，並借用金門地檢署四樓辦公，97 年 7 月 31 日奉法務部會議決議，自同年 8 月 1 日起

本署台北辦公處廢設，全員遷回金門辦公。派任本署之檢察官不再兼辦法務部或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

相關業務。

謹將金門、馬祖地區檢察機關史略與沿革，予以分述介紹如後節次。

<左圖 >79.8.11 台北辦公室更換銅牌

<下圖 >78.7.10 本署原台北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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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、金門地區檢察史略與沿革
金門昔稱「浯洲」，起自晉代五胡亂華，義民逃居浯洲，始有居民。迨至唐德宗貞元 19 年，於

閩置「萬安監」，在金門設「牧馬區」，以陳淵為「牧馬監」，率屬從及百姓十二姓氏入浯，墾荒僻

土，耕稼漁鹽，生聚日蕃，到了後唐復將金門納入同安縣。宋神宗熙豐年間始立都圖。相傳宋代大儒

朱熹初任同安主簿官職，曾入金講學，創立「燕南書院」，家絃戶誦，以禮教民，一時人文蔚起，競

以氣節相尚，而有「海濱鄒魯」美譽。宋未國勢衰微紛亂，志士遺民，不甘臣虜，相率南奔，避亂入

浯者眾。3

元大德元年建置浯洲鹽場司。明洪武 20 年，為防倭患，置金門守禦千戶所，明未鄭成功據金廈

東渡臺灣。清康熙 19 年置金門鎮總兵官，於金城市區浯江街口尚存有「金門鎮總兵署」官衙舊址，

建構於清康熙 21 年，為前清金門署衙所在地，經金門縣政府規畫整修完成於 93 年 10 月開放參觀，

為地區近代具代表性之行政公署及司法偵審提訊場所，其門口寬廣的石埕，鄉人至今猶以「衙門口」

稱之。

金門地區於民國 4 年始設縣分治，由縣知事兼理司法，司法與行政合一；民國 8年置承審員，專

責辦理地方初級審判及檢察業務，是為專設司法人員之始；民國 25 年國民政府訂頒縣司法處組織暫

行條例，各縣分設司法處。民國 26 年 7月，抗日戰爭爆發，金門為日軍所占據，直至八年抗戰勝利，

於民國 34 年始行設置「金門縣司法處」受理訟案，由福建高等法院派任審判官擔任審判業務，其間

檢察業務由縣長兼理。

民國 38 年大陸淪陷，國軍進駐金門諸島後，其戰略價值遂形重要。嗣中共挾其強大軍事力量，

數度侵犯，我軍奮勇拒敵，迭予重創，為震驚中外之古寧頭戰役，八二三砲戰等，使中共野心無由得

逞。而金門乃以蕞爾小島揚名於世，為使法治建設併頭兼進，於民國 45 年 3 月將金門縣司法處改制

為「福建金門地方法院」，掌理民刑事審判業務；並設「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處」，掌理刑事偵查、

執行等業務。其行政管轄統屬行政院司法行政部，民國 52 年 7 月興建院宇，同年 12 月落成，院檢合

署辦公，金門司法制度乃具規模。

金門開化，源自唐宋，承繼明清，迄至民國，千餘年來，有著豐富的人文史蹟，生動的典故傳頌，

發人省思的戰役遺跡，鬼斧神工的戰地工事；更有動人的民俗采風、有百種候鳥飛駐、有高粱美酒、

3.　參見金門縣志 ( 上冊 )，80 年增修版，金門縣政府印行。

明萬曆 41 年 < 浯州場圖 > / 金門縣文化局



史

實

鑠法薪傳  11  金馬奔騰

76.8 參謀總長郝柏村巡視戰地司法 70.8.28 法務通訊周刊

76.7  法務部金門參訪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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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精美陶藝、有砲彈鋼刀、有風味絕佳的特產，還有熱情好客的島民。堪稱適合人居之世外桃源，金

門歷經戰地政務，有如浴火重生迎向新世紀。

第三節、連江（馬祖）地區檢察史略與沿革
馬祖列島本屬閩北沿海荒陬島嶼，土地貧瘠、民生凋困，教化落後 4。元順帝至正年間（西元

1277 年）為閩浙沿海漁民發現群島有天然港灣，可資避風與取用淡水，逐利用為漁船停泊休息之所。

明太祖洪武元年（西元 1368 年）以後，始有漁民陸續遷入，自成村落。民國成立，政府先後於南竿、

北竿、東犬、西犬各島分設鹽倉計畫發展漁業。民國23年（西元1934年）首在南竿設「聯保辦公處」，

推行保甲制度。民國 26 年抗日戰起，群島為日軍佔據。民國 34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，福建海上保安總

隊及國軍進駐西犬，負責恢復秩序，維持治安。民國38年國軍全面進駐各島，設馬祖軍管區行政公署。

民國 39 年各改制為福建省政府閩東北行署，督導推行地方政務。民國 42 年 8 月，於南竿成立連江縣

政府，西犬設長樂縣政府。翌年 3 月復於東引設羅源縣政府。民國 44 年 6 月間將閩東北行署改制為

福建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，負責指揮監督所屬連江、長樂、羅源各縣政務。嗣因金門、馬祖地

區實驗戰地政務，福建省政府應國防部之請求，於民國 45 年 7 月撤銷福建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公

署，馬祖地區政務交由馬祖守備區（現改稱馬祖防衛司令部）戰地政務委員會接管，並將原屬長樂縣

轄之東犬（現改稱東莒）、西犬（現改稱西莒）島及羅源縣轄之東引島，規劃連江縣管轄。

馬祖地區於民國 38 年大陸陷共後，司法業務逐告停頓，因馬祖列為戒嚴地域，依照戒嚴法第九

條之規定：「戒嚴時期，接戰地域內，無法院或其管轄法院，交通斷絕時，其民事及刑事案件，均得

由該地軍事機關審判之。」民國 45 年 10 月馬祖守備區指揮部協助成立軍法室，權宜處理民刑案件。

惟草創伊始，又乏具法律人才職掌其事，故案件之審理及法律教育之推行，多難獲致進展。後於民國

58 年及 63 年增加員額編制，並修正組織規程置軍法室主任一人，仍由縣長兼任。審判官、檢察官、

書記官各一員，均由國防部遴派現役軍法人員擔任。警員、檢驗員及通譯各一人，連江縣政府派兼。

是時檢審業務始具雛形，案件之偵結，人犯之羈押，均能依循法定程序辦理。前此馬祖地區刑事案件

自民國 45 年 11 月至 76 年 10 月 10 日止戰地檢察業務均由軍法機關辦理。5 

政府為貫徹民主憲政，加強戰地法治建設，確保人民公權法益，經奉行政院於民國 57 年 8 月 1

日台（五七）人政式字第 0720 號令核准，擴大福建金門地方法院訴訟轄區，將連江縣包括在內，設

連江民事庭，辦理第一審民事訴訟案件。同年 10 月進行商討並暫擇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為臨時庭

4.　參見福建省連江縣志 ( 第一冊 )，68 年版，連江縣文獻委員會編撰。

5.　本署 78 年 10 月 5 日編撰「法務部史實紀要」稿（撰稿人：林木心）檔案資料。

77.7.1 金門院檢首長蒞臨馬祖勘察連江司法大樓用地 77.12.18 曾首席蒞臨馬祖勘察連江司法大樓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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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，另勘定地址，興建法庭，民國 58 年 6 月 30 日正式成立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民事庭，後於民國

60 年 2 月擇在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建築庭宇，至同年 9 冃 30 日落成啟用。旋為建立連江完整司法體

制，經行政院核定於民國 76 年 10 月 10 日成立「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處連江檢察官辦公室」，並

暫借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庭二樓辦公，掌理刑事偵查，執行等業務；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處連江

檢察官辦公室成立之初，因馬祖無監獄及看守所之設置，羈押人犯乃暫借馬祖防衛司令部軍法組之看

所守，對於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，則配合每十天一航次之軍事運輸補給艦，指派法警押往

臺灣基隆，囑託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處執行，其間在解送途中，對於人犯之載運安全戒護，均需連

繫並協請基隆地檢署、連江縣警察局、馬防部軍法組及海軍艦艇共同協力支援，始能克竟事功。嗣於

77 年 7 月司法院、法務部核撥經費委由馬祖防衛部兵工協建聯合司法辦公大樓，工程費時三載於 80

年 5月底完工，並於80年 6月 14日正式落成啟用遷入辦公，同時成立「福建金門看守所連江分舍」，

正式接辦受理人犯羈押收容業務。馬祖地區規模雄偉之辦公大廈終告完成，對於當時戰地法治建設之

進步，確保人民權益，建立完整之司法體制深具意義；直至 92 年法務部特別動用第一預備金整修連

江辦公環境，並於 92 年 12 月 31 日正式成立「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」6，連江地區法治建設始告

完備。

第四節、解嚴前後的戰地司法
金門及馬祖地區於民國 81 年 11 月 7 日解除戒嚴以前實施戰地政務，屬戒嚴法規定之「接戰地

域」，依該法第 7 條之規定，地方行政事務及司法事務，移歸該地最高司令官掌管，其地方行政官及

司法官應受該地最高司令官之指揮。因此戒嚴時期之戰地政務體制，戰地司法依法聽命於防區司令官

最高指揮系統，且依戒嚴法第 8 條規定之特定案件，軍事機關並得自行審判，或交付法院審判之 7。

金馬地區戒嚴期間長達 43 年，直至解除戒嚴後，司法回歸憲政體制，檢察制度回歸正軌。

金門、馬祖曾經號稱是「台澎之前哨，反攻大陸之跳板」猶如「打擊共匪的兩個拳頭和兩把利

刃」，戰地實驗政務時期，在「建設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」的大纛下，戰地司法亦為政治建設重要

之一環，司法人員亦為戰地政務體制下之戰鬥成員，在「戰地司法必須與戰地政務配合，以確保軍事

行動之遂行」的特殊性下，戰地司法同仁只有戮力以赴，配合戰地政務需要推動法治工作，加強法治

教育宣導，讓民眾認識法律，遵守法律，尊重法律，其目的在於使身處戰地的每一分子，都能崇法尚

武明恥教戰。除了人人納入民防訓練，個個都是戰鬥尖兵之外，同時也是當時「匪區」「妄顧人權、

6.　參見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業務簡報資料。

7.　詳見「戒嚴法」之規定。

92.12.31 連江地檢署成立77.12.18 曾首席蒞臨馬祖勘察連江司法大樓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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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.3.21 金門戰地司法人員民防裝檢

奴役黑牢、極權暴政」的最佳鮮明寫照和對比。

扼守在閩江口外的馬祖列島地位險要，自明清以還，曾是海盜倭寇出沒躲避的地方，直至清未海

圖上始有「馬祖島」之名稱，因此在民國初年，這裡仍是政府轄境的化外之地，有著特殊的民情和治

理方式，除了要自謀生計自給自足之外，還要防禦倭寇盜匪，孤軍奮闘自成一格，讓這裡的居民顯得

獨立而強悍。

金門與馬祖已擺脫戎裝展露風華，軍管與開放帶來的生活落差，讓民眾深深體會民主政治的進化

過程和艱辛，也能更加珍惜現有的自由與法治美好成果。民國90年元月2日金門與廈門「兩門對開」，

拉開了「小三通」的序幕，嗣於97年6月19日公告實施「擴大小三通方案」，進一步開放人員、航運、

貿易往來兩岸正常化，緊接著開放大陸人民得經由金門、馬祖往返兩岸，以及「陸客自由行」等全面

性的開放措施，使得金馬地區的觀光產業和金酒產業績效屢創高鋒。

金馬地區的社會結構及經濟形態不斷的在演化中，在良好的福利政策下，大量人口的回流設籍，

近年來飛漲的房地產，財團的進駐開發，政府結合民間大型 BOT 案的推出，金門大橋之開工興建，

馬祖博奕公投之通過等等，均直接衝激著金門馬祖地區的社會、政治、經濟及生態環境，金馬正在蛻

變中，尤以金門地區有著良好的人文環境及經濟產業，更應配合良好的行政運作體制，杜絕人謀不臧

75.6.26 金門地檢處參加威遠十號演習任務


